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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版《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 “新条例”）已在《欧
盟官方公报》发布，并将于 2028 年 1 月 17 日起施行。该条例将
适用于在该日期之后交割、且截至该日期尚未处于审查程序中的
外商投资交易。 
新条例将引入多项变化，包括要求所有成员国建立至少覆盖最低
范围交易的强制性且具有中止效力的申报制度，并对无需申报的
交易享有主动审查权。此外，新条例还将引入强制性评估标准，
缩短部分交易的审查时限，并完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程序。 

重点事项 

 哪些目标业务活动将被纳入
强制性外商直接投资申报要
求的最低范围？ 

  适用成员国合作程序的交易是
否会减少？ 

 第一阶段审查及成员国之间
合作程序的时限将如何变
化？ 

  新的强制性评估标准包括哪些
内容？ 

 非欧盟母公司的欧盟子公司
所进行的投资是否会被纳入
审查范围？ 

  新条例将于何时开始适用？ 

主要变化 

与目前生效的条例（“现行条例”）相比，新条例将引入的主要变
化概述如下表。欧盟成员国将有 18 个月的时间使其本国的外商直
接投资审查立法与新条例保持一致，但部分成员国可能会提前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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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条例规定 新条例规定 

是否要求成员国

实施强制申报制

度，并规定中止

义务？ 

 

否。 是。强制中止性申报制度至少须涵盖对从事以下活动的欧盟目标公

司取得控制权的交易：（1）两用物项/军事物项；（2）高度关键技

术，例如人工智能（重点关注与航天或国防相关的通用人工智

能）、量子技术及半导体；（3）关键原材料；（4）能源、交通及数

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关键实体；（5）选举基础设施；以及（6）特定

金融系统实体。部分成员国目前并未对上述所有领域实施审查，因

此需要在 2028 年 1 月 17 日之前对其制度进行修订。 
绿地投资和大多数集团内部交易不在上述最低审查范围之内，但

成员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对更广泛的交易类型和行业领域要求申

报。我们预计许多成员国会做出如此选择。 

此外，各成员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制度还须具备一定的最低标

准，例如切实有效的正当程序，以及对不适用合作机制的交易在第

一阶段审查中设定 45 个自然日的期限。 

是否规定成员国

有权主动审查无

需申报的交易？ 

否。 是。成员国必须有权以公共秩序/安全为由，在交易交割后至少 15
个月内，主动审查无需申报的交易，其中包括另一成员国提出顾虑

的情形。成员国还必须有权对尚未交割的交易采取救济措施或予以

禁止。 

非欧盟母公司的

欧盟子公司所进

行的投资是否在

审查范围内？ 

否，除非交易方为

规避审查制度而设

计该等架构。 

是。新条例的适用范围将明确扩展至涵盖非欧盟母公司的欧盟子公

司所进行的投资。 

受“合作机制”

约束的交易 
由某成员国“正

式”审查的所有交

易，均须被通报给

所有其他成员国和

欧盟委员会（ “欧

委会”）并向其征

询意见；在征询意

见期限届满之前

（通常）不得批准

该交易。 

合作机制将仅限于下列交易：（1）涉及与外国国家相关或受欧盟制

裁的实体相关的投资者的应申报交易，或涉及此前曾在外商直接投

资审查中被施加救济措施但未予遵守的投资者或曾收到禁止决定的

投资者的交易；（2）接受申报的成员国对交易进行第二阶段深入审

查，且目标公司参与涉及欧盟利益的项目或计划，或在多个成员国

设有子公司；以及（3）接受申报成员国认为可能影响其他成员国

国家安全的交易。 

预计这一变化将大幅减少需适用合作机制（该机制有时较为冗长）

的交易数量。 

合作机制的时间

安排 
接受申报的成员国

通报交易信息后，

其他成员国须在固

定期限内提出意

见。 

征求意见程序各阶段的截止期限已缩短约 20 个自然日，并新增了

一项期限要求，即自交易方提交申报之日起 15 个自然日内，接受

申报成员国须启动程序（第二阶段案件为 45 日）。 

但是，下列新要求也可能导致程序延长：（1）交易方应尽力于同一

日，在欧盟提交所有外商直接投资申报，因此受理申报耗时最长的

成员国可能拖延其他各方的进度（尽管新条例要求成员国应在不造

成不当迟延的情况下完成受理）；以及（2）接受申报成员国提供的

新信息可能使征求意见期延长 20 个自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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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条例规定 新条例规定 

是否规定了评估

的强制性标准？ 
否，但规定了成员

国可以考虑的各种

因素，例如对关键

基础设施、技术或

关键投入的影响。 

是。成员国被要求必须考虑相关因素，且相关因素的范围被进一步

扩展，包括选举程序的保护、关键药物的供应保障、粮食安全（包

括大规模农业经营活动）以及目标公司地理邻近区域内敏感设施的

安全。与外国投资者相关的风险因素清单也已扩展，包括：（1）设

立于下列法域的外国投资者——该法域的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

（AML/CFT）制度存在缺陷，或负有未经正当程序即为情报目的共

享信息的义务；（2）此前曾被施加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救济措施但未

予遵守或曾收到禁止决定的投资者；（3）与受制裁实体或个人相关

的投资者（以及实施相关制裁的原因）；以及（4）所有权结构不透

明的投资者。 

其他成员国/欧
委会意见的重要

程度 

接受申报的成员国

应“充分考虑”其

他成员国的意见和

欧委会的大部分意

见。 

无变化。但如果其他成员国或欧委会已提出意见，接受申报的成员

国须向其提供会谈机会，并说明其对这些意见的考虑程度以及不予

采纳的理由。 

其他变化  成员国在启动合作程序时须提供（因此会向交易方请求）的信息量

显著增加（例如关于目标公司集团架构中其他实体的信息）。 

成员国新增义务：协助接受申报成员国收集与交易评估相关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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